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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各成员单位： 

为扎实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各项工作，巩

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建设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根据《关

于做好 2017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迎检工作的通知》（株石创字

〔2017〕2 号，以下简称《迎检通知》）和《关于调整全区创建

文明城市工作专业组成员单位的通知》（株石创字〔2017〕3 号），

现将今年创文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责任分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创文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组长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兰军

同志担任，区发改局为牵头单位，区委统战部民宗办、区政府办、

区统计局、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人社局、区城建局、区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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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局、区卫计局、区科技局、区科协、区档案局、各街道为成员

单位。成立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社事办），

设在区发改局，负责创文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任务调度、问题交

办、组织督查等。 

二、主要任务 

根据《迎检通知》和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目标管理责任书，

2017 年度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任务包含两大板块、四个方面

六项指标、三大重点工作。 

（一）常规工作。包括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健康向上的人

文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和特色指标四个方面，涉及公民权

益维护、科学普及、民族团结进步、经济发展、医疗与公共卫生、

荣誉称号共六项指标，主要内容有老年人权益保护、开展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人均 GDP 水平、单位 GDP

能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省部级以

上荣誉称号，全部需通过网上申报进行测评，同时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有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实地考察要求。 

（二）重点工作。包括十大文明行动、全市文明城市负面清

单、督查力量配置等三大重点工作，涉及文明城管、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网络、文明校园、文明家庭、文明乡

村、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等十大行动，道德思想基础、廉洁政务

环境、民主公正法治、公平诚信市场、健康向上人文、青少年成

长环境、安全稳定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创建工作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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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全市文明城市负面清单，以及配备专门人员、车辆经费保障、

开展常态督查等三个方面的督查力量保障事项。 

三、责任分工 

区政府办负责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的日常工作督查，其他成

员单位的任务分工详见附件 1。 

四、工作举措 

（一）狠抓责任，挂图作战。建立上下联动、纵横交错的工

作网络，不论牵头单位，还是成员单位，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确保工作有人过问、任务有人落实、问题有人解决。对照指标，

全面梳理，做好责任分解，积极多方沟通协调，压实创文责任，

传导工作压力，切实形成创建活力。各责任单位要按照任务分工，

及时进行工作部署，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和工

作要求，认真落实各项任务。 

（二）夯实基础，注重日常。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各责任单

位要按照区文明办统一要求，做好每周小结、每月总结，及时向

社事办报送创建情况，发现并推荐创建工作中的亮点做法、先进

典型，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坚持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创文工作联

络员、资料员负责制度，做到工作衔接畅通、任务推动迅速、活

动效果明显。实时科普，做好科普活动室创建、科普资料配备、

科普活动开展，定期更新科普知识，营造科普宣传浓厚氛围。积

极协调，每月对重点测评指标逐项分解，主动对接各责任单位，

沟通协调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牵头单位的统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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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方法，严格标准。各责任单位要利用“网上申报

系统”网址、用户名及密码，在测评前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地

级以上城市）测评体系操作手册》规定的需要进行网上申报。严

格网上报送材料格式要求，做到网上既报送电子版，又报送纸质

版，并学会合理使用规范文件、说明报告、实景图片、统计表格

等四种格式，其中：规范文件需扫描文件的红头页或盖章页制作

成图片格式上报，文件主体部分可以说明报告形式上传，由省级

主管部门提出评价意见的需同时提供红头页和盖章页；说明报告

要主题突出、逻辑清楚、文字精炼、内容充实，除个别指标外都

要 800 字左右，以 WORD、WPS 或永中格式上传，有关制度、

举措、数字方面的说明需注明来源出处；实景图片要求提供现场

照片、样报图片或电视截屏，统一制作成 JPG 或 JPEG 格式上

传，每张图片容量不能大于 2M，实景图片数量以测评前“网上申

报系统”上统一发布的要求为准；统计表格从“网上申报系统”下

载模板进行填写，加盖市级相关主管部门公章，扫描制作成图片

格式文件上传。 

（四）强化督查，定期调度。由组长主持召开社会事业发展

专业组工作调度会，定期听取工作进展情况，并对创文重点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开展实地督查，由区政府办牵头，每月对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科普活动室硬件建设情况、科普活动开展情况等进

行督查，及时将督查情况反馈给责任单位分管领导、创文资料员，

并做好现场指导，加快整改速度。建立交办和督办相结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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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社事办对临时调整增加和工作没有进展、整改效果不稳的

任务，向各责任单位下达交办函，明确时限，及时回复，确保落

实到位、及时销号；未及时沟通和回复的，由社事办下达督办函；

督办仍无进展的，将情况报告组长和区文明办，取消该单位评优

评选资格。 

    

    附：1．2017 年创文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任务分解表 

2．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株洲市石峰区创文社会事业发展专业组 

                           2017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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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板块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法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常规 

工作 

Ι-5 

公 

平 

正 

义 

的 

法 

治 

环 

境 

Ⅱ-16 

公民权益维护 

Ⅲ-31 

未成年人、老

年人、残疾

人、妇女权益

保护 

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城乡医疗卫

生服务规划，逐步增加对养老服务的投

入。 

网上申报 

①提供反映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

入城乡医疗卫生服务规划的规范文

件； 

区卫计局 

②提供市级财政对养老服务的投入

经费情况(说明报告)。 
区民政局 

Ι-7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22 

科学普及 

Ⅲ-42 

开展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 

利用全民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时间节
点，深化拓展科普活动。 

网上申报 

①提供市有关部门实施《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的规范文件； 

②说明在全民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

时间节点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说明

报告，实景图片)。 

区科技局 

区科协 

各街道 

Ⅱ-23 

民族团结进步 

Ⅲ-43 

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
活动

①
 

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 网上申报 

说明市有关部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情况(实景
图片)。 

区委统战部
民宗办 

 

①此项工作由区文体旅局配合完成有关创文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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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法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常规 

工作 

Ι-9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26 

经济发展 

Ⅲ-53 

人均 GDP 水
平 

高 于 本 省
（区）同类
城市水平 

等 于 本 省
（区）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低 于 本 省
（区）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网上申报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规范文件)。 
区统计局 

Ⅲ-54 

单位 GDP 能
耗 

低 于 本 省
（区）年底
控制目标 

等 于 本 省
（区）年度
控制目标 

高 于 本 省
（区）年度
控制目标 

网上申报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规范文件)。 
区统计局 

Ⅲ-55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
入 

高 于 本 省
（区）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等 于 本 省
（区）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低 于 本 省
（区）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网上申报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规范文件)。 
区统计局 

Ⅱ-28 

医疗与公共卫
生 

Ⅲ-61 

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 

1)贯彻《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
要（2015-2020 年）》，制定本地区具体
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网上申报 
提供市有关部门制定规划的规范文

件。 

区卫计局 

实地考察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公共卫生知

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2)≥95%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
医疗保险定点机构，每千名常住人口公
共卫生人员数≥0.83 人。 

网上申报 

①统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

医疗保险定点机构的比率(统计表格)； 
区人社局 

②统计每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

员数(统计表格)； 

③说明本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普及

公共卫生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的情况(说明报告，实景图片)。 

区卫计局 

特色 

指标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有

关部门的荣

誉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1 分，6 项

以上（包括 6 项）得 6 分。 
网上申报 

①提供所获荣誉的完整名称、颁发时

间与颁发机构，并统计所获荣誉称号

次数（统计表格）； 

②提供所获荣誉称号的牌匾或证书

的照片（实景图片）。 

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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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法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重点 

工作 

十大文

明行动 

文明城管行动 

文明交通行动 

文明旅游行动 

文明餐桌行动 

文明网络行动 

文明校园行动 

文明家庭行动 

文明乡村行动 

文明社区行动 

文明单位行动 

详见《石峰区

“十大文明行

动”实施方

案》（株石创

字〔2017〕1

号） 

十大文明行动各牵头单位及责任单位

方案具体、组织机构健全、责任分工明

确、工作落实及时、宣传发动有力、工

作效果明显。 

资料审核 

实地考察 

听取汇报 

详见《石峰区“十大文明行动”实施方

案》（株石创字〔2017〕1 号）有关主

要任务。 

区政府办 

区发改局 

区教育局 

区人社局 

区城建局 

区文体旅局 

区卫计局 

各文明单位 

各街道 

全市文

明城市

负面清

单 

道德思想基础 

廉洁政务环境 

民主公正法治 

公平诚信市场 

健康向上人文

青少年成长环境 

安全稳定环境 

可持续生态环境 

创建工作机制 

详见附件 2 

全市文明城市负面清单相关责任单位

在规定时限现内及时阅办、回复市民投

诉；市民对于责任单位回复满意度较

高。（年度总分低于 80 分的，原则上取

消当年文明单位、标兵单位、先进专业

组、先进县市区等各类评先评优的资

格，在年终绩效考核打分时按照 50%的

比重进行扣分） 

资料审核 

实地考察 

听取汇报 

详见附件 2 负面清单项目和惩戒办

法。 
各成员单位 

督查力

量配备 

配备专门人员 

车辆经费保障 

开展常态督查 

详见社会事

业发展专业

组目标管理

责任书 

各专业组分别配备 2-3名文明城市专门

督查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车辆、经费

保障，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督查工作。 

资料审核 

实地考察 

听取汇报 

①成立 2-3 名文明城市专门督查工作

小组的有关文件，文件明确车辆、经

费保障等事项； 

②开展文明城市督查工作的情况通

报等材料。 

区政府办 

区发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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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 
 

领  域 项    目 惩    戒    办    法 

A.牢固的道德

思想基础 

A01.党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责任意识不

强，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滑坡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5 分；申报参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B.廉洁高效的

政务环境 

B02.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5 分；申报参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B03.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3 人以上（含

人）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3 分。 

B04.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2 人严重违纪

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B05.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1 人严重违纪

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1 分。 

C.民主公正的

法治环境 

C06.发生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

案件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C07.发生侵害老年人、妇女、未年人或残疾

人合法权益的恶性案件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C08.发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

案件或重大消费安全事件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注：①全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提名城市（区）前两年进行年度测评，第三年进行综合测评，将三年成绩按一定比例相加得出总成绩，依据

总成绩确定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区）名单。往届全国文明城市（区）进行届期测评复查。 

②《管理措施》适用于全国文明城市（区）及提名城市（区）。 

③“惩戒办法”中的罚分措施，是指从当年测评成绩中另外罚扣相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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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域 项    目 惩    戒    办    法 

D.公平诚信的

市场环境 

D09.发生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

劣产商品事件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D10.存在集中性、区域性的制造、销售假冒

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市场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D11.发生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或存在窝点和

集中销售走私物品的窝点和市场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D12.广告违法率排名在全国倒数三分之一

的范围内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1 分。 

E.健康向上的

人文环境 

E13.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

突发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3 分。 

F.有利于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
社会文化环境 

F14.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

三年总成绩低于 85 分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取消参评资格。 

G.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G15.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3

分；申报参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G16.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食品药品安全

事故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3 分；申报参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G17.发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

重大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3 分；申报参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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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域 项    目 惩    戒    办    法 

G.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G18.发生影响恶劣或大面积“黄毒赌”案件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3 分；申报参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G19.发生负面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G20.存在非法传销人员集中性、区域性聚

集，或发生影响恶劣的因非法传销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G21.发生影响恶劣的网络犯罪或存在集中

性、区域性网络犯罪窝点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H.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环境 

H22.发生重大、特大环境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3 分；申报参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H23.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年度考

核未达标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H24.省级《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年度考核

未达标 
测评前 12 个月发生的，当年测评成绩罚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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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域 项    目 惩    戒    办    法 

I.长效常态的

创建工作机制 

I25.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测评暗访中，市民

对创建工作满意率低于 70%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时发生的，取消提名城市（区）资格；

综合测评时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I26.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测评暗访中，存在

隐瞒事实、弄虚作假问题 

全国文明城市（区）停止资格 1 年，提名城市（区）年度测评时发生的，取消提名城市（区）资格；

综合测评时发生的，取消参评资格。 

I27.搞“运动式”、“一阵风”创建，造成驱赶

商贩、关门锁店等扰民乱象，或搞“迎检突

击”，跟踪测评人员，引发负面社会舆论 

当年测评成绩罚 5 分。 

I28.连续两次测评成绩排名末位① 全国文明城市（区）取消荣誉称号，提名城市（区）取消提名资格。 

I29.三年测评总成绩低于 75 分 全国文明城市（区）取消荣誉称号，提名城市（区）不得推荐为下一轮提名城市（区）。 

I30.在停止全国文明城市（区）资格期间，

创建工作仍无明显起色，社会舆论批评较为

集中，群众意见较大 

全国文明城市（区）取消荣誉称号。 

注：①省会组最后一名，地级市组最后三名，城区组最后一名。 


